
第四條附表三修正規定 

販售產品應登錄之資訊 

食品添加物 

產品類別 應登錄之資訊 

香料以外之食品添加

物產品(上游供應商

為食品添加物製造及

加工業者) 

「中文商品名稱」、「用途分類」、「型

態」 

香料產品(上游供應

商為食品添加物製造

及加工業者) 

「中文商品名稱」、「型態」 

香料以外之食品添加

物產品(上游供應商

為食品添加物輸入業

者) 

「中文商品名稱」、「英文商品名稱」、

「用途分類」、「型態」 

香料產品(上游供應

商為食品添加物輸入

業者) 

「中文商品名稱」、「英文商品名稱」、

「型態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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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五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141302822號令修正發布第4、10條條文；依第10條規定：除第4條第1項第1款第3目、第2款第3目及第3款第3目自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外，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食品業者登錄辦法§4


